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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高工程品質、掌握工作時效、端正政風執行情形 
(一)建照科執行成效 

1.掌握工作時效方面 

為使民眾在做裝修時大大地節省申辦時間，更鼓勵一般民眾進行裝修前

都能取得合法許可，共同維護建築物裝修與公共安全，於98年9月施行簡化

室裝辦理流程及降低申辦天數；另於100年6月15日起放寬得免再辦理『免變

更使用證明』之程序，以減少民眾費用上之負擔、舟車往返之不便，及加速

日後申請相關立案、設立登記之便利性。 

建置建築物基地套繪系統，將套疊使用分區圖、地籍圖、現有巷道圖及

建築物套繪圖等，並整合本局原有便民系統－使照存根系統、建造執照基本

查詢系統等三合一措施，可縮短承辦人員發照之時程，並避免重複使用法定

空地的爭議發生。  

2.端正政風執行情形 

為方便建管單位與專業建築人員的溝通，將長久以來易遭人詬病的「抽

屜法規」透明化，彙集常遇到的建築相關法令「灰色地帶」，於98年10月印

製第二次增修版，以圖文並茂方式呈現，其內容共12章，273個案例，並於

98年12月11日及100年1月26日召開法規說明會。 

(二)工務科執行成效 

1.提高工程品質方面： 

（1）公共建設施工務求安全品質、準時工期，以及高效益經濟原則，各施

工基本準則皆依契約條款、設計圖樣、施工說明書與監工指示施作，

不容絲毫偷工減料之情事發生，以期達到公共建設成果得以真、善、

美的完美呈現。 

（2）為協助施工單位順利施作、提供市民便利之交通環境，均按月或定期

邀請施工單位及相關單位檢討進度及查核工地等工作。目前本局施作

之重大工程皆依此辦理。 

（3）為控管工程進度與工程品質，均主動定期邀集中央、各區公所及本府

相關單位召開會議研商、追蹤管制、協調解決工程遭遇困難。 

（4）人員訓練方面：為使工程人員了解品質管理系統新知，藉以提升工程

品質管理之觀念，建立工程品質管理系統、預防工程缺失之發生，不

定期選派人員參加各項課程及訓練，以提高人力素質及公共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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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品質。 

（5）落實監督公共工程品質制度：施作中之工程，一經全民督工系統或路

平專案系統，均即時現場勘查並解決。 

2.掌握工作時效方面： 

為確保工程順利施作並能如期完成，建立定期追蹤管制措施以掌握工作時

效： 

（1）排列工程預定進度。 

（2）每月定期追蹤檢討。 

（3）隨時發現問題、研擬解決方案。 

（4）建立公共工程品質評鑑。 

3.政風執行方面： 

（1）加強同仁法紀宣導。 

（2）對同仁驗收的風紀操守嚴格要求。 

（3）落實「全民監督公共工程品質」制度。 

﹙三﹚養護工程科執行情形  

1.提高工程品質方面 

(1)為落實本府對施工品質之管理要求，期能藉由三級品保之精神，經

由 PDCA 流程管控，使施工缺失能及早發現、迅速改善，以達成契約

之施工規範及施工品質。 

(2)為儘早發現工程施工中之缺失及施工障礙，俾儘速改善缺點及困

難，以爭取施工時效及維護施工品質，並配合本府採購處工程查核

小組對科內各項公共工程實施不定期之施工督導，其改善情形由專

人追蹤列管，以期能即時有效遏阻承包商投機取巧之不當心態，對

科內公共工程品質之提昇有不錯之成效。 

2.控制工程時效方面 

(1)管制工程執行情形，每週均有專人負責追蹤管制列管，並於科內組

長會議及局務會議提出檢討，以尋求問題癥結及問題所在及解決方

案，以有效管制工程結案時程，適時發揮工程效益。 

(2)為實施本府全面公共工程施工品質一致性，於施工前要求本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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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及監造、承造廠商配合參加本府採購處辦理之「施工前品質

管理說明會」，並於工程開工前更召開施工前會議，再次重點式重申

本府施工品質之要求，以提升工程作業之一致性，俾能有效管控各

項公共工程時效，並減少滋生工程仲裁之爭議。 

3.端正政風方面 

(1)由於公共工程競標廠商素質不一，為避免少數不肖商人與黑道掛勾

從事工程圍標等陋習，加強依政府採購法及施行細則及相關法規配

合本府採購處及政風室執行公共工程招標過程公開化，並配合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理工程標案公開上網之透明化作業模式，來確

實落實本府執行公共工程招標之公平性、公開性及制度化。 

(2)為確保本府公共工程施工之品質，各於工地前豎立工程告示牌，標

明全民監督公共工程之檢舉電話，並適時發佈新聞稿，以爭取市民

對本府公共工程建設之認同與要求工程品質之決心。 

(3)落實『市長與民有約』及『局長與民有約』之執行，並接受電子信

箱『市長信箱』及『市民開講』之申訴管道，以解決市民之疑慮。 

(4)擬定工程採購案件防弊措施及確實執行，並配合政風室查核改進。 

(5)配合政風室宣導端正政風之既定政策。 

(四)採購處執行成效 

1.配合採購處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督導機制和採購監辦程序等規定要求，據以

推動與執行工程品質抽查抽驗工作，以確保公共工程品質。 

2.適時會同會計等單位和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之人員稽核機關採購業

務，會同參與監辦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等各項採購程序，發現

有不符合政府採購法或相關子法之規定者，適時提出意見，發揮採購稽核

及內部控管功能。 

3.對施工中途變更設計追加預算之工程，瞭解變更設計原因、理由及議價過

程，預防勾結舞弊情事發生。 

 


